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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李佳倩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392
傳真：02-27593365
電子信箱：dk6557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實踐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330032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參賽辦法及報名表各1份 (30481670_1133003253_1_ATTACH1.pdf、

30481670_1133003253_1_ATTACH2.odt)

主旨：轉知社團法人中華國際身心障礙者生命教育推廣協會舉辦

【環保愛台灣】第三屆身心障礙者與中小學生環保繪畫比

賽，請鼓勵貴校學生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社團法人中華國際身心障礙者生命教育推廣協會113年

2月2日華障教廣字第113002002號函辦理。

二、社團法人中華國際身心障礙者生命教育推廣協會為邀集身

心障礙者與中小學生，透過繪畫藝術表現，守護台灣大自

然環境，促進社會參與，環境教育推廣，實踐聯合國永續

發展（SDGs）目標，讓世界看見台灣，辦理旨揭活動。

三、參加資格：凡公私立中小學身心障礙者與一般學生（含應

屆畢業生），限每人1件且未獲獎之繪畫創作，且須無異議

同意獲獎作品裱框參展。

四、參賽組別：

(一)身心障礙組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實踐國中 1130222

*OYAA1136001222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１、國中組：7至9年級。

２、國小組：低年級1至3年級，高年級4至6年級。

(二)一般學生組:

１、國中組:7至9年級。

２、國小組:低年級1至3年級。高年級4至6年級。

五、檢附參賽辦法及報名表各1份，若有問題，請洽該協會執行

長劉先生，電話：02-27099961、27096731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政府教
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
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

43


